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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区政府 指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

市发改委 指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

区水务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原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下

同）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区发改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网改造（续发）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深圳市宝安

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网改造（续发）

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指

《2023 年深圳市专项债券（十四期）--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网改造项目-财

务评估咨询报告》

《评级报告》 指 《2023 年深圳市专项债券（十四期）信用评级报告》

募投项目 指

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网

改造项目（续发），包括宝安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

（八期）、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七期）、宝安

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共 3 个子项目

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永拓深圳分所 指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中证鹏元 指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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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函〔1988〕121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5〕225 号文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6〕152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分类处置指南>的通

知》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

财库〔2017〕59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7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

知》

财库〔2018〕61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厅字〔2019〕33 号文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元 指 人民币/元



法律意见书

1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网改造（续发）

之

法律意见书

(2023)广和专字第 0067 号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

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与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

之约定，本所指派陈秀盈律师、黄文华律师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

问，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预算法》、国发〔2014〕43号文、财预〔2017〕89号文、

财预〔2016〕155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库〔2020〕43号文及厅字〔2019〕

33号文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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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实施主体、

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对于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

行人、实施主体、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谨

假设发行人、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所全面、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并

向本所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完整的、准确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其正本与副本、原

件与复印件一致，所有文件上的签字、签章和图章均真实。本所同意将法律意见

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

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

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 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信

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收益和融资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

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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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的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发行额度为 37,000

万元，募集资金拟专项用于深圳市宝安区 2023 年优质饮用水入户及社区给水管

网改造项目（续发），其中包含以下 3个子项目：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1 宝安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八期）

2 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七期）

3 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

根据《预算法》、国函〔1988〕121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6〕

155 号文相关规定，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

格。

（二）本次发行的额度

根据市财政局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印发的《深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3 年

第一批新增债务限额的通知》（深财预〔2023〕5 号），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

区 2023 年第一批新增债务额度为 64 亿元，其中专项债券额度为 61 亿元，因此

本次发行金额在市财政局下达的额度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

资格；（2）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3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范围内。

二、项目主体

（一）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的实施单位及主管部门为区水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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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全 国 组 织 机 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数 据 服 务 中 心 （ 网 址 ：

https://www.cods.org.cn/）公示信息，区水务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MB2D24294X，机构类型为机关，机构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新安

二路 96 号宝安区水务局，负责人为吴新锋。

（二）主体资格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区水务局职能，区水务局的主要职责包括

“（二)组织实施全区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制定全区水环境治理专项规划

及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年度工作任务及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协调、

监督、实施、检查本区水污染治理工作。参与拟订全区水环境保护政策和规划。”

以及“（五）承担水务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政府投资水务固定资产的监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区水务局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有效存

续；（2）该主体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一）宝安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八期）

1. 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改造范围包括 8个街道的 43 个社区给水管网改

造，敷设给水管道 DN20-DN600 共 245km。依据地域和各投资主体投资规模接近

的原则，按照投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如下：

（1）市政府出资项目：凤凰社区 1 个项目。敷设给水管道 DN20-DN500 共

102km；

（2）区政府出资项目：47 区愉盛村，五、六区，宝恒宿舍，74 区工业区，

海灏华庭，白石厦（永丰工业区、新塘工业区及新开发区）,新塘工业区及新开

发区，怀德社区翠岗工业园，和平社区（蔚蓝工业区及和安工业区），桥头社区，

桥塘路片区，怀德社区翠湖工业园，怀德社区翠海工业园，马安山村社区，碧头

大地路片区、碧头工业区小区，松涛社区（天虹步行街周边），楼岗工业区，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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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一工业区，沙浦围茅洲工业区，荔湖山庄，天鹅山庄，中心区统建楼共 21 个

项目。敷设给水管道 DN20-DN600 共 81km；

（3）供水企业出资项目：福安广场、金花围小区及麒麟新村、洋涌河工业

区欧洲之窗片区、乔山尾及渡头工业区、坑尾住宅区、浪心商业区周边住宅区、

上屋及周边工业区、罗租黄峰岭及周边工业区、应人石周边工业区、应人石市场

片区、水田第四工业区、水田工业区，大光明金龙工业区、民营工业区、云岭住

宅区、官田横坑住宅区、径贝工业区、同富康工业区、塘头梨园工业区、捷家宝

工业区以及外环路富润工业区共 21 个项目。敷设给水管道 DN20-DN600 共 62km。

该子项目设计起点为市政管接驳口，终点为建筑物的栋水表或工业区各分户

水表表后阀门处。主要包括给水管网重新设计、改造；管材、水表、阀门及管配

件改造更换；室外消火栓的新建及室内消防系统碰接等。主要改造同步在 4个社

区新建区域一体化加压泵站各一座。工程内容包括管材、水表、阀门等的拆除及

安装工程、一体化加压泵站新建工程等。

2. 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老虎坑

环境园环境整治工程等 2个项目 2019年

政府投资项目首次前期计划的通知》

区发改局
宝发改政投﹝2019﹞

29 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社区

给水管网改造工程（八期）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可研﹝2022﹞4

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宝安区

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工程（八期）项目总

概算的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概算﹝2022﹞

1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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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深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表》 / /

（二）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七期）

1. 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包括给水管网改造以及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

造，本次给水管网改造对改造范围内 140 个居民小区的室外埋地给水管网及入户

立管进行更新改造，本次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内容为水泵机组、水池（箱）、管道

及其附件、泵房内装等改造，并安装监控传感器、水监测、水质消毒等装置，改

造完成后实现无人、在线、远程实时监控，提升泵房环境，建设标准化泵房。给

水管网改造工程内容主要包括管材、水表、阀门等的拆除及安装工程等；二次供

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安装工程及泵房装饰装修工程等，其中安装工

程包括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2. 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关于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七

期）项目立项的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立项﹝2018﹞

51 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工程（七期）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可研﹝2020﹞

73 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工程（七期）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概算﹝2021﹞

135 号

4 《深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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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安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

1. 项目概述

根据《实施方案》，（1）给水管网改造：对改造范围内 216 个居民小区的

室外埋地给水管网及入户立管进行更新改造，共实现优质饮用水入户 101,340

户。更新 DN50-DN300 小区埋地管长 150 公里，DN50-DN200 明装管长约 300 公里，

DN20-DN25 表后爬墙管长约 700 公里。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管材、水表、阀门等的拆除及安装工程。

（2）二次加压供水系统改造：根据《深圳市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

造实施方案》（2018.12）的要求，通过小区现状供水系统的梳理及现状供水水

压的测定，本工程确定对 241 个小区（含泵房 260 个）水质和供水安全隐患的二

次加压供水设施系统进行提标改造。改造内容主要包括：改造存在水质和供水安

全隐患的生活水池（箱）、泵房、泵房内管道及附属设施、与泵房外管网的连通

管、加压水泵和控制系统，增设泵房内数据合视频采集传达系统、安防系统和远

程监控系统，根据需要选择增加水质消毒和在在线检测设备等。对供水水压不足

且无法通过区域加压或优化调度解决水压问题的非二次供水居民小区，经评估后

增建生活二次供水设施。

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安装工程及泵房装饰装修工程，其中安装工程主要包括排

水工程、电气工程等。

2. 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

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

1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宝安区

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项目 2021

年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计划的通知》

区发改局
宝发改政投﹝2021﹞

38 号

2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优质 区发改局 宝发改可研﹝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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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

11 号

3

《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工程（八期）项目总概算的

批复》

区发改局
宝发改概算﹝2022﹞

69 号

4 《深圳市水务工程开工备案表》 / /

四、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一）资金筹措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募投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427,695 万元，建设资金来

源于自筹资金
1
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因涉及债券发行及利息等费用，

募投项目总投资调整为 430,192 万元，其中自筹资金为投资估算的 88.38%，共

计约 380,192 万元。结合建设资金需求，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募投项

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截至 2022 年年底募投项目已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募集了 46,595 万元2。本募投项目于 2023 年 2 月发行“2023 年深圳市政府

专项债券（四期）”募集专项债券资金 13,000 万元，本期计划发行专项债券募

集资金 37,000 万元。

（二）预期收益来源3

1 包括财政资金、供水企业投入资金及用户投资，其中由供水企业负担部分为 45,310万元，用户投资为 3,963
万元（用户投资金额由区财政补贴，另各主体出资金额以实际现场工程量结算支付为准）

经调整后，政府出资部分为 380,919万元，占投资估算的 88.55%。

2 3 个子项目已通过发行名称为“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七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根据《实施方案》，该部分资金为本项目涉及使用的 2022 年已发行专项债券的 46,595 万元，上述专项债

券已在当年安排了充足的收益满足还本付息要求。

3 根据《实施方案》，后续如出台国土收入用于专项债项目偿债的相关区级办法，该项目收入来源不再明

确至具体地块，将在保障项目自求平衡的基础上按照最新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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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本次拟安排项目周边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债券还本

付息期内的主要来源
4
。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披露：“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86，

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57，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54 倍”，另

外，“项目运营收益或债券发行利率单独在±20%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债券本

息资金覆盖率、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即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

券还本付息，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披露：“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可达 1.86，本息

资金覆盖率可达 1.57，本息资金覆盖倍数可达 1.54 倍，当项目运营收入、债券

利率等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15%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专项债券本息资

金覆盖率仍然>1，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

另根据《实施方案》，若本项目对应收入无法覆盖本息时，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及

《宝安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宝安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深宝财〔2017〕322 号）相关要求办理。

五、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评级报告

中证鹏元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评级报告》，认为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级。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11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7027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证鹏元

的公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12月21日核发的《证券市场资

信评级业务许可证》（编号为ZPJ002）,中证鹏元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

4募投项目使用 2022年已发行的专项债资金对应的本息已安排辖区内污水处理费收入作为预期收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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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440000G3478214XU）且

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黄文华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二人执业证均通过了年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

具备相关从业资格。

（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永拓深圳分所就本次发行出具了《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990389）、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关于永拓深圳分所的公示信息、深圳市财政局于 2019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1024701）以及财政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证书序号：000394），永拓深圳分所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且有效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财务评估咨询服

务、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六、项目风险提示

（一）项目工程相关风险

建设相关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及社会稳定风险。其中自然风险

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项目实施过程造成的影响，包括火灾、风暴等，

技术风险是指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结构及相关变量的变动给项目可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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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包括建筑施工技术和工艺革新的风险，建筑设计变动或计算失误的风险

等，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指的是由于人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项目的影响，包括

城市规划风险、区域发展风险及公众干预风险等。

（二）项目预期收入变化及运营风险

本项目对应债券偿还收入来源为区级国土收入，国土收入未能如期出让将产

生的当期偿还债务本息的压力。同时本项目涉及项目建设，考虑到实施过程中的

不确定因素，运营成本费用存在增加的风险。

（三）利率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受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

他经济政策的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市场利率的波动将使本期

债券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

场交易流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

的供需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次发行债券的流动性，在转让时

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七、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

政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3 年第一批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范围内。

2. 募投项目的项目主体为区水务局，其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

3. 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均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

4. 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投入的资本金比例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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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方案》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事前绩效评估，论证了项目合规性、

筹资可行性、需求合理性、风险可控性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符合财预〔2021〕

61 号文规定。

6. 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财务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服务的专

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

7. 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工程相关风险、项目预期收入变化及运营

风险、利率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等。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本所留存一份，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